
（最终要求以正式申报指南为准）

一、征集方向及标准

（一）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

1.打造国际消费集聚区、入境友好型商圈、地标性消费

项目。

1.1 支持商圈、商街国际化消费环境整体提升改造。支

持重点商圈、商街打造高品质国际化消费环境，完善入境消

费服务设施，升级配套硬件服务，优化消费品质氛围，提升

智能化服务管理水平。

1.2 支持商业载体打造地标性消费项目。支持商场、购

物中心等地标性商业载体实施改造更新，通过实施硬件改

造、设备购置、数字化管理，聚焦知识产权（IP）、数字、绿

色、智能、文旅、体育国潮等主题，打造具有国际吸引力的

商旅文体健多元融合消费场景，创建便利化入境消费环境，

增强国际消费吸引力。

1.3 支持打造国际消费环境建设示范项目。申报项目须

达到以下条件：申报项目具备明确运营主体，商户总数不低

于 200 户，汇集国际、国内一线知名品牌不少于 30 个。公

共区域多语标识清晰且全覆盖率。统一收银项目须具备外卡

收单功能，非统一收银项目外卡收单商户占比不低于 50%。



统一收银商户能提供统一退税和“即买即退”服务，非统一

收银项目离境退税商店不少于 10 家。餐饮、零售、住宿等

商户多语种菜单、标牌、服务清单覆盖率不低于 50%。申报

周期内，开展国际化服务水平培训，新增建设行李寄存设备

和境外游客引导服务台，在提升美化环境、增设便利化设施、

增加国际元素、举办具有吸引力的促消费活动等方面进行投

入。

2.支持培育优质本土品牌。支持我市“中华老字号”、“津

门老字号”、“天津消费名品”、“津农精品”，以及我市其他

富有时尚引领度和国际影响力的优质消费品牌，在重点商

圈、景区、机场、火车站开设旗舰店、跨界融合店等。

3.支持发展离境退税商店、免税店

3.1 支持创建离境退税商店或开设免税店。鼓励在大型

商圈、步行街、旅游景区、度假区、文博场所、机场、客运

港口、酒店、会展中心等增设离境退税商店，扩大离境退税

商店覆盖面。支持新开设一定规模免税店。

3.2 支持扩大离境退税业务，实现离境退税销售额增长。

支持离境退税商店根据境外旅客需求，不断丰富和优化商品

供给，促进离境退税销售额增长。

（二）优化涉外支付服务。

4.支持提升涉外人员重点场所涉外支付服务水平。支持

商圈、旅游景区、旅游休闲街区、酒店、餐厅、机场、车站

等涉外人员重点场所商户受理外卡支付或外包移动支付服

务。



（三）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

5.支持完善涉外重点场所多语种标识，增设外籍人员便

利服务设施。支持酒店、机场、火车站、地铁站、邮轮母港、

旅游景区、体育场馆等重点场所完善多语种标识，投放多语

种翻译工具，新建或升级行李寄存、境外旅客引导服务台等

便利服务设施。

二、征集条件及要求

（一）项目主体条件

1.依法注册的经营主体，管理规范，证照齐全；

2.财务情况良好，有独立、健全的财务核算和管理制度，

不存在资金链断链、账户冻结等风险问题；

3.未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4.积极配合试点建设工作，建立工作台账，定期报送工

作进展及相关数据，配合相关部门完成统计调查、宣传培训、

调查审查等工作；

（二）项目条件

1.建设内容符合支持方向，且直接面向消费者；

2.项目坐落在天津市境内，培育优质本土品牌涉及装修

改造的项目，均需与场地方签订不少于 3年的入驻协议（自

有场地除外），且承诺运营三年以上；

3.项目手续齐全，根据项目情况提供包括但不限于立项、

环评、规划、施工许可、外立面改造等；

4.项目申报主体需与投资主体一致，即申报材料、投资



凭证的单位、申报单位为同一单位。

5.同一申报项目可以符合一个或多个支持方向，但仅按

申报的支持方向给予资金支持。

6.支持项目为在建和待建项目，原则上不支持 2025年 9

月底前投入营业使用的项目、预计投入营业时间晚于 2027

年 6月底的在建待建项目。对于在建项目，仅支持政策发布

后（2025年 9月 30日之后）发生的投资额。项目费用发生

的依据为项目合同、付款发票，且付款流水亦须在此时间段

内。

（三）下列支出不予纳入核定投资额

1.关联交易；

2.新建、扩建基础设施，例如，新建、扩建楼堂馆所、

各类古镇、纪念馆、博物馆、道路等。但对于商圈（商业综

合体）内，不涉及土方工程的提升美化环境、增设便利设施、

增加国际元素等项目除外；

3.项目日常运营维护保养等一般性装修支出

4.购置或租赁办公楼、宿舍，土地开发、征地拆迁、建

设政府性楼堂馆所等明令禁止的支出项目；

5.日常办公、招待费用、人员工资、办公房屋装修、罚

款、赞助、偿还债务等间接开支；

（四）不予支持项目

1.项目所在场地权属不清、手续不全的；

2.项目知识产权有争议的，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或造成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

3.已获得其他中央基建投资和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如

有其他正在同时申请的中央资金，必须在申报材料中注明正

在申报的其他专项资金情况）；

4.无实质性消费内容，免费开放的纯公益性项目；

5.其他不符合条件的；


